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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株洲市芦淞区园林绿化中心

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情况
1.主要职能。负责协助主管部门对辖区内主次干道、广场、小游园、凤凰山公园等公共绿地及园林设施的日常巡查、维护、考评指导等工作；负责协助主管部门做好绿化项目各项工作；负责协助主管部门对区内园林绿化项目及毁绿破绿、绿化移栽等情况的巡查和上报工作；负责协助主管部门做好城区义务植树、古树名木的普查建档和保护工作；完成区委、区政府及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2.机构设置和人员情况。根据编办核定，我单位内设股室5个，分别为：办公室、绿化指导股、综合业务股、人事劳资股、公园养护股。本部门编制数36个，在编在岗23人，退休人员49人。
（二）部门（单位）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，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、其他项目支出（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）绩效目标（只写目标，不写金额）。
[bookmark: OLE_LINK3]    我中心25年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是巩固现有绿化成果，改善生态人居环境，提升绿化景观品质，增强市民幸福感，在城市四区绿化养护考评中保二争一。我中心有3个部门专项，分别是伙食费、园林绿化服务一体化和园林绿化综合管理。伙食费专项绩效目标是保障人员正常用餐；园林绿化服务一体化专项绩效目标是巩固现有绿化成果，改善生态人居环境增强市民幸福感，在城市四区绿化养护考评中保二争一；园林绿化综合管理专项绩效目标是改善生态人居环境，提升绿化景观品质，在城市四区绿化养护考评中保二争一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1、2024年预算资金1,601.42万元。
2、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,075.88万元。
3、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,075.88万元，其中：项目支出588.04万元，基本支出487.84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441.01万元，公用经费46.83万元。
（2） 项目支出情况
1、党建工作经费0.15万元；2、考评奖金32.09万元；3、绿化道路养护279.81万元；4、绿化伙食费7.28万元；5、绿化提质65.46万元；6、绿化养护维护166.60万元；7、园林绿化服务一体化36.65万元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无。
六、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(一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[bookmark: OLE_LINK6][bookmark: OLE_LINK5]我中心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内部控制管理，切实做好厉行节约工作，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，梳理内部管理流程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。“三公”经费较上年无增减变化，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开支。2024年我区荣获城市管理工作“先进单位”，绿化养护工作荣获“优秀城区”等荣誉。
（二）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
本部门2024年年初预算专项资金共4个，一是绿化提质，实际支出65.46万元，该专项支出改善生态人居环境，提升绿化景观品质；在城市五区绿化养护考评中保二争一。二是伙食费，实际支出7.28万元，该专项支出为保障中心人员正常用餐。三是绿化道路养护，实际支出279.81万元，该专项支出巩固现有绿化成果，改善生态人居环境；在城市五区绿化养护考评中保二争一。四是园林绿化服务一体化，实际支出36.65万元，该专项支出营造元旦、春节、五一、十一在重要节点位置节日氛围；消除白蚁隐患；做好凤凰山公园养护工作。
实际支出中以下项目未做年初预算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一是党建工作经费实际支出0.15万元。资金来源为上级专款指标未纳入年初预算；
二是考评奖金实际支出32.09万元。资金来源为上级拨款未纳入年初预算。
三是绿化养护维护166.60万元。资金来源为上年度结转指标，不在本年年初预算体现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一是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。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，预算执行力度还有待加强。二是公用经费控制有一定难度，基本为刚性支出。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一是细化预算编制工作，进一步加强中心各股室预算管理意识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严谨性和可控性。二是加强中心财务管理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，杜绝超支现象发生。三是加强相关人员业务培训，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，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。
九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本单位没有独立公开网站，自评结果在芦淞区政府官网上公示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。


